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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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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次分析了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历史背景和复杂影响, 并对中国放弃

日本战争赔偿进行了深刻反思。作者认为, 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固然有着

眼中日友好的长远考虑, 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影响也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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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起, 日本发动了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 其野蛮和残暴达到了空前

的程度,“三光”政策、活人试验、毒气战、细菌战种种罪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对中国人民犯

下了滔天罪行。据统计, 战争中中国无家可归的难民达 4200 余万人, 中国军民伤亡 3500 万

人 (仅死于日军细菌战之下者即达 300 万之多) , 直接经济损失 1000 亿美元, 间接经济损失

5000 亿美元。因此, 经过浴血奋战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理应获得必要的赔偿。但 1972 年 9

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时, 中国却郑重宣布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这使许多人感到困

惑不解。联系到 80 年代以来日本政治日益右倾, 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丑行愈演愈烈之

势, 更使人感到痛惜和忿然。笔者认为, 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固然有着着眼中日

友好的长远考虑, 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历史影响也是复杂的。下面笔者即对这一

问题作一深入的分析。

一、战后冷战格局和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使中国痛失索赔良机

开罗会议后, 反法西斯的同盟国都把战后对日索赔提上议事日程, 中国国民政府也成立

了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 加紧系统的调查工作。1944 年 3 月, 参事室外交组黄正铭参照苏联

向德国索赔条款, 草拟了《战后对日媾和条件纲要》。指出, 日本除应对中国予以军费赔偿外,

还应通过取消对华所得赔款与债权、补偿非法侵略所致中国一切公私损害、将日本在华所有

投资以及公私建设交与中国、负责供应中国复兴建设所需资源及制成品、以国际通货将日本

及其所支持之伪政权在华所发公债、伪钞、军用票及其他有价证券全部赎回等方式对中国予

以经济赔偿。

抗战胜利后, 蒋介石两度责成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约集有关人员研讨索赔方

案。1945 年 11 月, 外交部最后通过《关于索取赔偿与归还劫物之基本原则及进行办法》,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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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本对我赔偿应以实物赔偿为主; 中国在抗战中受害最大, 对日索赔应有优先权, 如盟国

实行总额分摊, 中国应得日本赔偿总额的 50% ; 在华之日本公私财产, 全部归中国政府, 以

作赔偿之一部; 日本境内宜充赔偿之各种实物, 应交中国作为赔偿之一部; 日本每年应将若

干原料及产品, 在规定年限内分期定量运交中国作赔偿之一部[1 ] (P25)。

索赔初期, 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目的, 对国民政府的索赔要求给了相当有力的支持。当

时国民政府急于获得日本的军事装备以利内战。1946 年 8 月, 远东委员会决定, 将日本残余

舰只 131 艘作为战利品, 由中、美、英、苏平均分配, 中国共得各型舰只 24 艘[1 ] (P130)。

按照国际惯例和美国要求, 国民政府将在华接收的日本财产作为赔偿之一部, 但缴获日

方之战利品及伪组织、汉奸的财产不在赔偿之列。由于苏军在东北大量拆运机器资产, 国民

政府只接收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 20%。据当时统计, 日本在华资产可供赔偿者仅值 315 亿

美元左右。

当时日本赔偿的核心问题是日本国内的实物拆充赔偿。1945 年 12 月, 美国赔偿问题专

家鲍莱在巡访了日本、朝鲜和中国东北后, 草拟了一份赔偿计划, 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

1926～ 1930 年的水平, 明确规定日本生活水平不得超过它曾侵略过的亚洲其他国家, 而其

余工厂尽速拆充赔偿, 以复兴东亚工业, 监视日本之再起。由于各国就赔偿问题争吵不休, 拆

充赔偿无法进行。经中国政府多次要求, 1947 年 2 月美国决定执行先期赔偿。即拿出赔偿总

额的 30% , 先行分给中、英、荷、菲四国, 其中中国得 15%。从 1947 年 4 月实施到 1949 年 5

月, 中国共运回三批工厂器材设备 11285 部 (具) , 78530 吨[1 ] (P137)。1949 年 6 月初, 盟军

总部正式宣布停止日本工厂的拆迁工作, 这样国民政府实际上只获得先期赔偿时允诺分给

中国 15% 中的极小部分, 价值仅约 2200 万美元, 与最初期望的 50% 及 1947 年远东委员会

分给中国的摊赔额 30% 相距甚远, 赔偿仅仅成了象征性的行为。

出现这种戏剧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日态度的转变。当时单独占领日本的美国在

赔偿问题上拥有决定之权。如前所述, 美国出于冷战需要, 一度积极支持中国对日索赔, 它不

仅在 1947 年 9 月帮助中国取得日本赔偿总额比例分配的 30% , 并且表示愿意将自己所获

得的 6% 给予中国。然而到 1947 年底, 随着中国革命的节节胜利, 使美国对蒋介石政权深感

失望, 转而视日本为其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扩展的坚强堡垒。1948 年 1 月, 美国陆军部长亚

罗尔在一次演讲中就公开宣布, 今后对日占领政策是扶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 以对付在远东

方面发生的极权主义新威胁, 起到防波堤的作用。1949 年美国更是干脆在远东委员会上声

明停止赔偿要求, 放弃以往的赔偿政策。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入朝参战,

更给美国扶持日本以大好时机。这样, 尽快与日本缔结和约, 解除对它的军事管制便是顺理

成章的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美国发起召开旧金山和会。由于美苏对中国政府的认同不

一, 美国单方面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和会, 主张中国应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约并强调日

本有自由选择与国共任何一方单独缔约的权利。这无疑是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公然侵犯和

极大损害, 遭到海峡两岸的强烈反对。

1951 年 8 月 15 日, 中国外长周恩来发表声明, 重申“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 如

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 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 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为是非法的,

因而也是无效的”[2 ] (P73)。但美国一意孤行, 仍操纵会议通过了旧金山对日和约。和约虽

确认日本仍有赔偿义务, 但又极力宽大日本, 强调日本资源不足以应付赔偿, 战胜国只能利

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该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 作为协定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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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害的费用, 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范围内进行。这实际上是变

相减免日本所应负的战争赔偿。由于美国早就宣布放弃赔偿, 许多签字国附和美国做法放弃

了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嗣后, 美国又进一步要挟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约。1951 年 12

月, 专门负责媾和事务的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亲赴日本, 力压吉田茂内阁与台湾签约。声

称若不如此, 美国国会将不批准媾和条约。慑于美国压力, 1952 年 1 月, 吉田茂发表了愿与

台湾当局缔约的“吉田书简”。

1949 年蒋介石败逃台湾后, 对日本的索赔政策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际上的孤立 (在

远东委员会 12 国中, 赞成蒋介石参加对日和约的只有 2 个)、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危机, 使国

民党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因此, 在国民党的“有识之士”看来, 消除军事和政治危机显然

比获得经济利益更为迫切。蒋介石 1951 年 6 月 18 日发表声明, 指出对日应采取合理的宽大

政策, 并以种种直接间接办法求取对日和约之及早观成。本着这一态度, 台湾当局决定酌情

核减或全部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以换取日本对自己的承认, 并博得美国的信任和支持。

1952 年 2 月 19 日, 台湾“外长”叶公超声称, 重要的是中日是不是共同反共, 确定了这

个大前提, 和约吃些亏亦是不足议论的。4 月 28 日, 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当天, 台湾当局和

日本签订《和平条约》, 宣布放弃对日赔偿要求。和约第一项乙款写道: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宽

大与友好之意起见,“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旧金山和约》第 4 条甲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

之服务之利益。此举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5 月 5 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 指出中

国人民对《日台条约》是坚决反对的。但不管怎么说, 以《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条约》的签订为

标志, 中国失去了索取日本战争赔偿的大好时机。

二、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使中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只能抱向前看的态度

1972 年 7 月底, 中日关系的发展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之际, 周恩来三次会见以日本首

相田中角荣“特使”身份前来为中日复交投石问路的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关于战争

赔偿问题, 周恩来表示为了不增加日本人民的负担, 为了两国人民的友好, 中国不要求赔偿。

周恩来还讲到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 中国割地赔款的沉痛感受。说日本侵华

战争是少数人惹出来的, 不应该让人民来负担。周恩来明确告诉竹入义胜:“你可以转告田中

首相和大平外相, 中国不会要求赔偿, 在联合声明中可以表明放弃赔偿要求”[7 ]。这使竹入

义胜激动万分, 也使田中首相坚定了加快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决心。9 月 25 日, 田中首相

应邀访华, 双方会谈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赔偿问题。26 日, 当双方外长谈判中方草案之赔偿

问题时, 日方代表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竞狂妄宣称, 根据 1952 年签订的《日台条约》, 日本战

争赔偿问题早已解决, 因而不存在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问题, 会谈因此不欢而散。稍后, 周恩

来在与田中角荣会谈时严正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 不是法律问题; 中国不承

认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条约; 蒋介石表示放弃赔偿要求, 是慷他人之慨, 他逃到台湾, 不能代表

中国人民, 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是在大陆上; 我们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 不想使日本人民

因赔偿负担而受苦, 而你们条约局长竟然不领情, 反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 这个话是对

我们的侮辱,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7 ]。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长竟然说出这种话来, 使我们感

到吃惊。田中首相当即表示, 中国把怨恨置之度外, 从大处着眼, 本着互谅的精神处理问题,

日本政府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 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28 日, 中日联合声明起草小组

再次开会, 高岛一上来即对他的言行表示道歉, 声称日本国民对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的举动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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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感动。而中方考虑到日方的难处, 同意将声明中有关赔偿的“权利”改为“要求”。至此, 关

于战争赔偿的谈判宣告结束。29 日, 双方签订了包括恢复邦交、结束两国之间战争状态、日

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以和平共处各项原则作为处理两国关系

准则等内容的《中日联合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 联合声明第 (五)条写道:“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宣布: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3 ] (P7) 这样, 中

日两国政府间长期悬而未决的战争赔偿问题终于以中国以德报怨式的自动放弃而告终结。

那末, 中国放弃对日战争赔偿要求的根本原因到底何在呢?

第一, 如前所述, 尽管中国政府一再严正声明《旧金山和约》和《日台条约》是非法的, 因

而也是无效的。但由于日本因此摆脱了战败国地位, 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有了参加各

种国际组织的条件和可能, 得到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承认, 因而

日本战争赔偿问题, 就由国际问题变成了中日双方单方面的问题, 中国失去了制约日本的有

利的外部环境。同时, 曾对美国放弃赔偿和对日媾和政策表示强烈不满的东南亚国家也相继

与日本达成赔偿协议。因此, 从法律上看, 日本对受害国政府间的战争赔偿已经结束 (朝鲜除

外) , 在这种背景下索取战争赔偿无疑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此,

在引导中日关系发展过程中, 先后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的复

交三原则, 亦即恢复中日邦交的先决条件, 但从来没有把战争赔偿问题作为先决条件予以考

虑。周恩来在田中访华前对竹入义胜关于放弃赔偿的承诺, 高岛在遭周恩来严厉驳斥和田中

告诫后才对中国人民放弃赔偿的友好之意表示“感谢”, 以周恩来之英明睿智, 岂能看不出高

岛话语的敷衍成分却没有点破, 都很能说明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 放弃赔偿固然有发展中

日友好的长远考虑, 但更多的是敌视中国、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美国给中国酿就的一杯苦

酒。中国放弃赔偿, 实属无奈之举。这样说, 丝毫无损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高风亮节, 因为维

护国家利益从来都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出发点, 没有什么可讳言的。

第二, 中国外交这时不仅面临严峻的挑战, 而且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

遇, 将是能否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关键。

自从 60 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当政以后, 极力推行霸权主义, 甚至不惜以战争威

胁来达到控制中国的目的, 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 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直到挑起

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据苏联前驻联合国代表舍甫琴柯回忆, 珍宝岛事件后, 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

元帅积极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 要求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

几百万吨级的炸弹, 苏联情报人员则向美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动外科手术”式打击的

可能性。前苏联军事力量“对中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对北京刚开始形成的战略武器能力构成

了直接的不断的威胁”, 虽然“苏联可能并没有轻率地打算对中国实行大的军事行动, 但漫长

的边界使中国极易受到打击”[4 ] (P417)。

显然, 中国的安全和外交形势非常严峻。但历史这时又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机遇。60 年代

末, 美国由于深陷侵越战争泥潭, 内外交困, 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 谋求从越南“脱身”, 转而

同中国接近。毛泽东审时度势, 提出了“一条线”的战略思想, 即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

集中力量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 中国及时调整对美政策, 从乒乓外

交, 到基辛格秘密访华, 直到尼克松总统在两国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亲自来华访问, 打开

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中国外交终于出现了大踏步前进的新局面, 其突出表现便是中国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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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法席位的恢复和第三次建交高潮的到来。这一切, 都给一贯追随美国仇华反共的日本佐

藤政府以沉重打击, 包括执政党人在内的日本各党各界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运动空前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 中国提出了中日复交三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

法政府;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的, 无效的, 必须

废除。这就促使一贯仇华反共的佐藤政府垮台, 使日中复交这个外交课题变成了当时日本的

内政问题。

田中上台后, 改变了历届自民党政府长期推行的向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实行以日

美合作为基轴的“自主多边外交”。7 月 7 日, 田中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内阁会议后发表讲话,

表示在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而对自民党和政府有很大发言权的财界对恢

复日中邦交比政府更为积极。尽管财界在台湾有很大的投资, 但在新形势下, 即使牺牲台湾,

也希望与中国迅速恢复邦交, 进行经济交流。中国这样一个有 715 亿人口的大市场, 对财界

有着极大的诱惑力, 尤其是美国政府采取积极的美元防卫政策后, 迫使日美矛盾增大, 财界

就更痛感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财界担心“稍一踌躇, 就有可能搭不上围绕着中国市场的国际

竞争的列车”[5 ] (P904)。

显而易见, 中美关系缓和后, 日本国内出现了有利于中日恢复邦交的大好局面, 能否抓

住机遇, 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日本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 将是进一步走向世界的关键, 也是

有效地减轻来自苏联压力的重要步骤。基于这一考虑, 周恩来很快对田中 7 月 7 日讲话作出

积极反应, 并以他特有的外交艺术, 为中日恢复邦交营造气氛: 他为准备同田中会谈改变几

十年的作息习惯, 指示访日的上海舞剧团乘日航包机直航回国, 并以不低于接待尼克松机组

的规格对日方人员予以热烈欢迎, 在同田中首相会谈时不面对面就座, 而是在围成马蹄型的

沙发上就座, 着意营造家庭式气氛⋯⋯由于双方互谅互让, 终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从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 它是双方互谅互让、求同存异的产物。中方早先提出的复交三

原则在声明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 在确认了日本的战争责任、日方表示深刻的反省之后, 中

方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则抱向前看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 毛泽东、周恩来抓住了历史的机

遇, 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利益。若执意索取很难到手的赔偿, 反而

会使中日复交迁延时日, 坐失进一步走向世界的良机。

三、放弃赔偿　播下的是友谊　却也收获了苦涩

中国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权利, 像一把双刃剑, 其影响是多方面的。

第一, 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使中日得以很快复交, 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

进程, 进一步改变了中国过去“两条线”的外交态势, 使中国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来自苏联的军

事威胁, 进一步打破所谓“忿怒的孤立状态”。同时, 这也是对挟洋人以自重的台湾当局的一

个沉重打击。

第二, 中日复交后, 日本舆论纷纷赞扬中国政府放弃赔偿要求对日本人民所表现出的真

诚友好态度。不少日本人士感动地说, 日本不应忘记中国政府和人民这种宽宏大量的态度,

要真诚地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有人则在报上建议日本政府给中国修建一条从北京到广州

的高速铁路, 或建一座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以表示对中国的谢意。

第三,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 日本是参与制裁中国的西方国家中最早恢复

对华关系的国家。当年 9 月中旬, 日本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访华, 它以显示日本对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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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与欧美有所不同而引起全世界的关注。12 月 1 日, 邓小平在会见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

国际贸易促进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说: 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 你们带了这么大

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 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话, 患难见真情, 虽然我们并不算

处于患难之中, 但你们此时来我国访问的真情是可贵的。

第四, 中日关系的全面深入发展。日本是中国主要资金合作伙伴。从 1979 年起, 日本政

府向中国提供了三批总计 116 万多亿日元贷款和三批计 117 万亿日元的能源贷款。日本政

府承诺的贷款额约占外国政府对中国承诺贷款的 40% 以上。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吸

收的外资中名列前茅。截至 1997 年 6 月, 日本投资项目已达 11567 万个, 协议金额达 276 亿

美元, 实际投入达 159 亿美元。中日双边贸易额 1996 年已逾 600 亿美元, 比建交时增加了

60 倍。日本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另外, 中日间已缔结友好市县和友好城市 187 对, 双方的人员往来比建交时增加了 100

多倍, 其他方面的交流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完全可以这样说, 两国复交以来友好合作的广度

和深度是两千年来中日交流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出现上述中日友好的局面, 固然主要是由于中日关系具有官民并举、渐进积累的深厚基

础, 但与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欠中国一笔人情债也是密不可分的。

然而,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近二十年来, 日本不断出现否认甚至美化侵略的错误言

行, 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1982 年、1986 年日本文部省两次在教科书问题上歪曲历史, 否

认侵略; 从 1975 年起日本历届首相都以私人身份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中

曾根康弘则开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的先河, 1996 年日本自民党更是公然把实现首相和

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写入竞选纲领; 1998 年 5 月一部名为《自尊——命运的瞬间》的影片

公然为二战中日本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鸣冤招魂; 1998 年 12 月、2000 年 1 月日本东京地

方高等法院、日本最高法院两次判决因坦率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而引起诉讼的东史郎

败诉; 2000 年 1 月 23 日, 日本右翼组织“纠正战争资料历史偏向展示会”在大阪国际和平中

心主办所谓“20 世纪最大的谎言——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极尽颠倒是非之能事; 日

本一些政要如滕尾正行、石原慎太郎之流不断发表否认侵略的讲话等, 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

的感情。

出现上述情况, 不能不说与战后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对日本的宽大处理有着直接的关系。

战后, 德国赔偿总额约合 7 万亿日元, 高出雅尔塔会议所定的赔偿数达 570 亿美元之多, 平

均每个国民负担 88000 日元。1999 年 12 月 17 日, 德国又签署了一项协议, 同意向幸存的上

百万纳粹劳工和其他纳粹受害者提供总额为 100 亿德国马克约合 52 亿美元的赔偿。而且德

国人在战后还饱受了国家分裂、骨肉分离的痛苦。日本战后赔偿金额总计 6386 亿日元, 于

1976 年全部付清, 平均每个国民负担 6300 日元[6 ]。日本不仅摆脱了对中国的战争赔偿, 而

且实现了把中日联合声明草案中中国放弃要求日本战争赔偿的“权利”改为“放弃对日本国

的战争赔偿要求”的愿望, 因为权利的享有是天经地义的, 而要求却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别, 正

当与失当之异。再加上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责任, 保留了天皇和

天皇制 (这对当时战败的日本人来说是莫大的心灵慰藉) , 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极不彻底,

如此等等。两相比较, 便可发现, 德国所受处罚极其严厉, 而日本却相当轻微, 因此, 两国对战

争的认识也大相径庭。德国人在极度的痛苦中反思, 养成了真诚的忏悔意识。熟知历史的人

没有人会忘记纳粹的暴行, 也同样不会忘记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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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一幕, 而日本却在被宽容中走向迷惘。这一点毫不奇怪, 因为 日本战后所受的处罚与它

在战时所犯下的罪恶太不相称, 这又怎么能使日本人对战争有切肤之痛, 进行反省和忏悔,

痛改前非呢?! 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 收获的不仅是友谊, 也有苦涩。

面对日本一再否认侵略的逆流, 放弃政府赔偿权利的中国没有也绝不应该放弃民间赔

偿, 因为日本因其侵略而造成的个人损失和牺牲尚未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 日本战争赔偿

问题并未真正了结。日本政府能否正确认识侵略历史, 能否在民间赔偿问题上有所作为, 事

关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 含糊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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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 ink ing Ch ina′s abandonm en t of a

cla im for war indemn ity agan ist Japan
W AN G J ian2hua

(D ep artm en t of P olitica l S cience and L aw , S haanx i E d uca tiona l Institu te, X i′an 710061, Ch ina)

Abstract: T he w ar indem n ity of Japan to Ch ina is a very im po rtan t issue in the h isto ry of

the Sino2Japanese rela t ion sh ip. T he thesis penetra tes in to the h isto rica l background and

com p lex influences of Ch ina′s abandonm en t of a cla im again st Japan, and revea ls tha t the

abandonm en t cla im is no t on ly ou t of long2term con sidera t ion of the friendsh ip betw een the

tw o coun tries, bu t a lso com pelled to do so. Beside, the thesis ana lyzes the com p lica ted

influences of the abandonm en t, w ith a conclu sion tha t w e abandoned the cla im ou t of

friendsh ip bu t w e gain bo th friendsh ip and pain.

Key words: w ar indem n ity; abandonm en t; com b ina 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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